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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573/2021_2022__E7_A8_8E_

E6_94_B6_E6_B3_95_E5_c46_573999.htm 一、管理人概述管理

人就是管理破产财产的人，它由法院指定，要对法院负责。 

管理人的特点：独立性、专业性、全程参与性、职责的明确

性。 二、管理人的确定、更换、职责与监督 （一）管理人的

确定管理人由人民法院在受理破产案件时指定。 （二）管理

人的更换 1.社会中介机构管理人更换的情形。 2.个人管理人

更换的情形。这两种情形需区分掌握。见教材P253～254。 （

三）管理人的职责 1.接管债务人的财产、印章和账簿、文书

等资料；调查债务人财产状况，制作财产状况报告；决定债

务人的内部管理事务；决定债务人的日常开支和其他必要开

支；在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之前，决定继续或者停止债务

人的营业；管理债务人的财产；代表债务人参加诉讼、仲裁

或者其他法律程序；提议召开债权人会议；人民法院认为管

理人应当履行的其他职责。 2.对破产申请受理前成立而债务

人和对方当事人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，有权决定是否解除或

者继续履行；自人民法院裁定债务人重整之日起6个月内，向

人民法院和债权人会议提交重整计划草案；拟订破产财产变

价方案；拟订破产财产分配方案；实施对债务人财产有重大

影响行为时，如不动产所有权、采矿权、土地使用权、知识

产权等财产权以及全部库存或者营业的转让、借款、设定财

产担保、收回担保物等，应及时报告债权人委员会，经其许

可；未设债权人委员会的，应报告人民法院。在第一次债权

人会议召开前，管理人有上述行为之一的，应征得法院许可



。 （四）对管理人的监督管理人依法执行职务，向人民法院

报告工作，并接受债权人会议和债权人委员会的监督。 三、

管理人的种类、资格及报酬 （一）管理人的种类管理人可以

由有关部门、机构的人员组成的清算组或者依法设立的律师

事务所、会计师事务所、破产清算事务所等社会中介机构担

任。 （二）管理人的任职条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得担任

管理人：因故意犯罪受过刑事处罚、曾被吊销相关专业执业

证书、与本案有利害关系、人民法院认为不宜担任管理人的

其他情形。 这里的利害关系包括的这两种情况，也需要掌握

，见教材P255。 （三）管理人的报酬管理人的报酬由审理企

业破产案件的人民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确定，债权

人会议对管理人的报酬有异议的，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具体

的请求和理由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

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